附件4
招租基本要求

一、招租方及租赁物（网点）情况

本次招租的标的为西河智慧体育公园东侧架空层店面，面积为164.25平方米。
二、租赁期限

三年(不含30天免租装修期)。
三、租赁用途

儿童体适能、舞蹈瑜伽普拉提、室内健身、中考体育培训、儿童早教、儿童/成人教育培训、文创体验、儿童体验游乐、儿童玩具、体育装备展示销售、休闲书吧。（如超出以上列明的用途，须事先征得出租方书面同意方可经营，未经出租方或出租方授权的管理方同意不得随意更改租赁用途）。
四、竞租人资格要求

竞租人须为合法存续的法人或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五、竞租底价
月租金底价为15981元

六、租金递增和支付方式
1.租金递增方式：

第一年月租金按最终中选竞租价计收；第二年起每年月租金按上年度月租金5%逐年累进递增至租期结束。
2.租金及押金支付方式：
（1）按月支付，先交租金后使用，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
（2）押金为第三年三个月租金。
七、重要约定
1.承租人必须在中标结果公告结束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出租方缴纳押金和第一期租金并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否则，视同自动放弃承租权，出租方有权重新招租；

2.承租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合法经营，不得用于经营“黄、赌、毒”等违法行业，不得用于经营对周边秩序、环境产生噪音或造成影响的项目，不得占用道路、公共绿化地。一经发现，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押金不予退回；
3.承租人在承租店面后，向出租方缴纳相应的押金，押金不计利息。在租赁期满时，承租人结清全部应付费用后退还；

4.无产权证，营业执照需承租方自行办理。

5.装修情况：未装修，隔间墙壁需租户自行建造装修。

6.承租人在装修和使用期间，不得乱搭乱建改变原建筑外观风貌。不得擅自更改店面的建筑结构和用途。所有的装修、改造必须由承租人以书面形式报出租方书面审核同意后并符合消防要求方可实施。否则承租人应无条件恢复原状，情节严重者终止合同，押金不予退回，剩余租金视情形全部没收或部分没收；
7.承租人应维护店面范围内绿化卫生管理、用水、用电等设施。环境卫生、安保、物管等费用均由承租人自行负责，承租人自行负责承租期间店面的维修，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8.承租人不得将所租赁店面转借、转让或与他人交换，承租人如要更改经营项目，需经出租方书面同意；
9.租赁期内的水、电、垃圾处理等费用按照园区相应标准由承租人自行承担，承租人应充分了解后再竞租；
10.承租人应自行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保证合法经营的证照、手续，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11.租赁期间，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城建改造或政策性调整等因素造成店面无法继续租用，出租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无条件收回店面，不作任何赔偿。在提前终止合同时，承租人已交纳租金中超出终止时限部分，出租方予以退还；
12.租赁期满后，出租方将店面收回重新招租，原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若重新招租原承租人没有中标，应在合同终止后10天内退还租赁店面，店面内外的所有装修、装饰不得拆除、损毁，并归产权人所有，原承租人装修费用出租方不予任何补偿；
13.承租人不按规定期限签订合同，则视为自动放弃承租人资格。
